
计划外生产资料全国统一最高限价暂行管理办法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8_AE_A1_

E5_88_92_E5_A4_96_E7_c36_325921.htm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

１日国务院发布）一、 为了加强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的指导

和管理，制止乱涨价、乱收费，特制定本办法。二、 实行全

国统一最高限价的生产资料， 是当前价格既高又乱， 供求矛

盾突出的能源、原材料和重要的加工产品。三、 全国统一最

高限价的水平，原则上按略抵于现行市场调节价水平制定。

由国家物价局会同国家计委、经委、物资局和各主管部门定

期研究限价的有关政策，检查限价的执行情况，适时公布和

调整限价品种和限价水平。四、 为了控制出厂价格上涨，限

制中间环节转手倒卖，层层加价 ，全国统一最高限价分为最

高出厂限价和最高销售限价。五、 实行全国统一最高限价的

生产资料，任何部门、企业都不得在最高限价基础上再加价

。低于最高限价销售的不受限制。六、 凡仅规定全国最高出

厂限价而未规定全国最高销售限价的生产资料，其最高销售

限价在最高出厂限价基础上加经营费用、 运杂费、 利润和应

纳税金确定，其中经营费用（包括利息）、利润两项综合费

率一般不得超过４％，边远地区最高不得超过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物价局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公布执

行， 并抄报国家物价局备案。七、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

本地的供求情况，可在国家规定的品种规格以外，制定当地

的最高限价，并报国家物价局备案。八、 计划外原油最高出

厂限价按计划内高价原油出厂价格执行。九、 计划外高价汽

油、煤油、柴油、省会和炼油厂所在地四十八个市场的最高



批发限价及石油公司一级站的最高调拨限价，由国家物价局

和石化总公司统一规定。其它市场限价，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物价局参照中央统一定价市场的最高限价加合理地区

差价制定。最高零售限价按当地最高批发限价加批零差率确

定，汽油、柴油批零差率８％，煤油８－１０％。 计划外成

品油非标准品最高出厂限价，按标准品最高限价加计划内高

价产品牌号差价额确定。十、 生产企业自销限价生产资料，

应按规定到国家和省、自治区、大中城市设立的交易市场或

指定的经营单位成交，直接销售给用户的，可以执行当地的

最高销售限价；生产企业销售给物资经营部门的，执行最高

出厂限价。 经营计划外 限价生产资料，不论经过多少环节，

都不得超过最高销售限价。十一、 实行全国统一最高限价的

生产资料价格，由各级物价部门监督执行，任何部门或企业

超过最高销售， 均属违法行为， 物价检查机构应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和《重要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

管理暂行规定》严肃处理。对黑市交易，漏税逃税行为，物

价部门要与工商，税务部门密切配合，发动群众，检举揭发

，严厉打击。十二、 各部门、各地区已经制定的最高限价，

凡不符合本办法的规定或与发布的全国统一最高限价有出入

的，一律改按本办法执行。十三、 本办法由国家物价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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